
浦东新区促进就业专项资金

一、管理办法

1、《关于落实本市鼓励创业带动就业专项行动计划有关事

项的通知》（沪人社规﹝2018﹞37 号）；

2、《关于进一步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就业创业工作有关事项

的通知》(沪人社规〔2021〕28 号)；

3、《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市创业扶持政策举措的通知》（沪

人社规〔2023〕1 号）；

4、《关于给予本市相关用人单位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的通

知》（沪人社规〔2023〕2 号）；

5、《关于给予本市相关用人单位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的补

充通知》(沪人社规〔2023〕21 号)；

6、《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毕业生相关就业补贴工作的通知》

(沪人社规〔2023〕22 号)；

7、《关于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沪

人社规〔2023〕27 号)；

8、《浦东新区关于进一步做好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

（浦府 〔2019〕 1 号）；

9、《关于进一步做好就业援助工作的实施办法》（浦人社

规〔2019〕1 号）；

10、《关于鼓励创业带动就业的实施办法》（浦人社规〔2019〕



2 号）；

11、《关于进一步做好大龄征地保障人员特殊就业援助的实

施办法》（浦人社规〔2019〕4 号）；

12、《关于印发浦东新区关于促进技能人才发展的若干意见

的通知》（浦人社规〔2023〕4 号)；

13、《浦东新区关于加大创业扶持力度的实施办法》（浦人

社规〔2023〕7 号）；

14、《浦东新区关于进一步做好大龄征地保障人员特殊就业

援助的实施办法》（浦人社规〔2023〕8 号）；

15、《关于印发<浦东新区促进就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

通知》（浦人社规〔2023〕9 号）。



二、操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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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配结果

2023 年浦东新区促进就业专项资金项目情况表

序号 类别 金额（万元）

1 市初创期创业组织社会保险补贴 3883.30249

2 市初创期创业组织房租补贴（30%配套部分） 272.518879

3 市创业团队孵化场地费补贴（30%配套部分） 284.7

4 市首次创业一次性补贴（市政策） 1.6

5 区创业组织房租补贴 146.425

6 区创业组织社保补贴 37.95164

7 区创业孵化补贴 87

8 区优秀创业项目落地补贴 26

9 区创业成果转化补贴 79

10 市用人单位新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 146.52658

11 市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社保补贴 34.91945

12 市农民跨区域就业区级配套补贴 398.613

13 市应届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 347.1

14 区特定行业吸纳新区困难劳动力就业补贴 176.198

15 区阳光职业康复援助基地大病人员补贴 1020.594885

16 区大龄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保补贴 16.44389

17 区用人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就业补贴 1720.452

18 区大龄征地保障人员特殊就业援助补贴 7244.72

19 市困难行业企业稳就业补贴 1326.06

20 市用人单位吸纳重点群体就业一次性就业补贴 1483.2

21 技能培训费补贴 94.64888

22 购买服务项目成果 484.6846

合计 19312.659294




